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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矫正制度实施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
———以湖北省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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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 社区矫正是指通过适用各种非监禁性刑罚或刑罚替代措施，使罪犯得以留在社区中接受教育改造，以避免监禁刑

可能带来的副作用，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参与犯罪矫正事业的一种罪犯处遇制度。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定

成绩，但是在制度认识深度、工作力度和人员配置等多方面还存在着较明显差距。各地应当根据省情特点，在部门关系协调

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，将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进到新的层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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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矫正是指通过适用各种非监禁性刑罚或刑罚替代

措施，使罪犯得以留在社区中接受教育改造，以避免监禁

刑可能带来的副作用，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参与犯罪矫正

事业的一种罪犯处遇制度。［1］由于社区矫正着眼于违法犯罪

人员的回归社会，避免了传统矫治处理方式重打击处罚而

轻后继矫治的缺点，所以得到了我国的高度重视。近十年

来，我国各地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但现实中也

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笔者拟主要以湖北省为例，分析问题，

提出对策，以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理论

参考。

一、社区矫正面临的现实问题评析

( 一) 政策认识深度不够

在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，我国各地社区

矫正制度的产生时间虽然较短，但是进展非常迅猛。不过

在很多地方，不少干部群众还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

性，有的地区虽然也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进行了相应的制

度落实，但是这种行为是被动的，落实的效果较差。
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的重刑化思想和

报应刑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我国传统的行刑观念是崇尚重

刑和监禁刑，这种观念在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市场。许多司

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抱有“行刑就是关押” “只有严刑才

能稳定”“监禁起来保险”的旧观念。基层干部群众对社

区矫正的内容了解并不详细，很多人认为社区矫正就是将

应当坐牢的人放任在社会上，使得刑罚对犯罪行为的惩罚

作用落空，有的人甚至认为社区矫正实际上可以让有关系

的犯罪分子早早逃脱牢狱的惩罚，放纵了对犯罪的打击。
甚至即便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，不少社区居民也认为就应

该让他们在少年管教所里吃吃苦头，在社区中服刑有些便

宜他们。还有一些居民存在担忧和不安，怕这些人旧习不

改，影响自身及周围安宁。
同时，据课题组在某些司法机关的调研得知，有的基

层机关的相关责任人认为社会化矫治会增加他们社区的监

管难度和治安不稳定性，加大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，对

社区矫治顾虑重重，怕他们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，因此对

缓刑、假释等社区矫正刑种和相关刑罚的适用，仍然控制

得很紧，比例较低，对社区矫正工作并非积极支持。
( 二) 日常矫正措施没有细化

少数地方满足于对矫正对象的一般性管理，而对矫正

对象的行为思想汇报、学习教育、公益劳动、心理咨询等

具体矫正措施没有明确规定。以公益劳动为例，根据法律

规定，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履行参加公益劳动的义务。武汉

市东西湖区利用自身所处的区域优势，在径河绿化公司和

三店西郊园林建立了两个劳动基地，聘请了两位管理人员。
司法所除每月不定期组织矫正对象到劳动基地参加劳动外，

还要求主动按规定参加公益劳动的社区矫正对象需凭司法

所开具的《劳动证明单》到基地报到，劳动基地管理人员

签字证明其完成公益劳动时间及任务情况。但很多地区的

公益劳动并没有如此明确的规定，公益劳动没有落到实处。
( 三) 基层基础工作有待规范

在湖北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下，全省的社区矫正工作

基本上都在向规范化迈进。不少地区能够做到以基层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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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为平台，挂牌成立 “社区矫正帮教安置中心”，健全完

善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、请示报告、监督统计、档案

管理、责任追究等八项制度，并制定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

作应急预案，为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

度保障。课题组成员在 2008 年至鄂南某经济欠发达乡的司

法所查阅社区矫正的相关资料时发现，该司法所仅仅有一

个矫正对象的部分资料，而据该司法所所长介绍，该矫正

对象的矫正工作他们一直在进行，但是由于认识不够和精

力有限，没有进行相关材料的整理。
( 四) 人财物配备问题严峻

我国基层司法所承担了社区矫正的大多数工作，而基

层司法所的经费和人员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司法工作的一

个难点问题。实践中司法所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地方财政

和上级司法单位，但经费一般都不多。根据相关的研究资

料显示，以武汉市为例，大多数司法所都只有两到三间办

公室，武汉市江岸区司法局每年拨给北湖司法所的经费是

一万元; 而水果湖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上分到的经费也

只有千元左右。有限的经费大多用于制作档案或纸笔等办

公经费，对于请心理医生及专家等则比较困难，使得矫正

工作无法很好地开展。武汉市武昌区共有 14 个司法所 191
个社区，但发放的专项社区矫正经费仅能够基本维持全区

专业人员的培训和工资、宣传以及档案、办公经费等费

用。［2］武汉市这个在湖北省属于财政收入最好的城市尚且如

此，湖北省其他地市州，乃至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司法所的

经费压力更是可想而知。

二、完善社区矫正的制度对策

国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之后，以往学术研究在我

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明确，实施意义的宣扬等方面起到

了很大的作用。本文另辟蹊径，立足于解决现有问题，并

不做过多国家层面的立法改进的思考，以供学术探讨和实

务部门参考。
( 一) 加强部门的协调工作

由于社区矫正对象主要是由基层司法所负责矫正、考

察，公安机关实施监管，“坚持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，以

司法行政机关为工作主体”是总的指导思想，这实际上给

部门之间的协调带来了很大难度。由于由两个部门共同管

理，往往会引发多头指挥、多头交办任务、多头检查、多

头要数据材料的现象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职责不清、界

限不明、衔接不力、效率不高、都负责又都不负责的问题。
一旦部门之间的沟通不够，很容易造成矫正对象的额外负

担，或者造成脱管、漏管的情况。
在涉及缓刑、管制等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开展时，矫

正对象至少会受到检察院监所部门、公安局治安部门及户

籍所在地司法所三方监管，这更是多头执法，很容易造成

社区矫正工作阻塞。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协调不顺，各地

的领导小组不仅要在组织机构层面上成立，更要发挥实效，

积极做好牵头工作，与各部门密切配合，加强沟通协调，

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。类似于情况通报制度、联席会议

制度、难点研讨制度、工作述职制度、年度考评制度等应

当被切实落实。

( 二) 加强工作人员专业化

要对公开招录的社会工作者进行较严格的把关。社区

矫正的对象比较复杂，仅仅要求社区矫正人员的专职化并

不一定能带来矫正效果的专业化。例如，根据课题组收集

的资料，东南沿海某较发达城市某区 2009 年招聘社区矫正

专职工作者，其中报考某镇的人员共有 73 人，通过审核的

有 71 人。这些人大部分为团员，1983 年到 1987 年出生
( 最小的为 1989 年出生) ，大专学历，甚至女性占到报名人

数的 7 成以上。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并不只是简单的

文案整理工作，更多的是需要直接面对矫正对象。可以设

想，如果让一个 20 出头，政治素质和专业知识都不高的小

姑娘对矫正对象进行管理和帮教，这种矫正行为很难起到

预设的效果。
虽然现有的人员配备不足以应对社区矫正人才的需要，

但随着我国大学扩招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众多，我们有

条件面向各高校招收符合社区矫正要求的法学、心理学、社

会学、护理学等专业人才。在今后专职社区工作者的招聘

中，我们可以考虑对招聘对象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社区矫正要收到实效，最终的表现是矫正对象对自己

的过错行为有了充分的认识，而做到这一点，一方面需要

对被矫正对象的教育，另一方面要对被矫正对象进行相应

的帮扶，解决他们的切实困难。
在特定对象的矫正上，可以采用具有特色的矫正方式，

例如社区矫正的对象是未成年的犯罪人的，可以考虑将学

校矫正作为矫正的重要方式。如果某一犯罪人符合社会矫正

的条件，但学校 ( 特别是之前所在的高中) 仍然简单地将

其开除学籍，未成年犯本人无疑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矫正渠

道，社区矫正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，而社会必然会承担矫正

无效后带来的危险。学校在对学生的制约与保护、学生劣迹

行为的矫治、学生的自我管理与教育以及培养良好的品德和

新型的人际关系等方面，都起着教育的“杠杆”作用。让

未成年犯能够继续在学校学习，接受全面的学校教育，不仅

有助于其健全人格的塑造，还有助于其认真思索改过。
对不同的处罚方式，也可以尝试不同的帮教形式。例

如，对假释人员的考察，不能仅有监督管理而没有辅导援

助、帮助保护，而且辅助援助和帮助保护也应当是有不同

措施的。除此之外，针对有特殊困难的帮教对象，还可以

进行帮助保护的相关措施，例如，帮助无谋生技能的矫正

对象训练谋生技能; 帮助无工作的帮教对象寻找就业机会;

帮助年纪较大、生活贫困的帮教对象办理社会保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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